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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 第581 章) 

 

《2010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 

的金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引言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會”)將於 2010 年 10 月 15 日將

《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

述)(修訂)規則》(“《修訂規則》”) (載於附件) 刊憲，以加強《存款

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規則》(第 581

章，附屬法例 A)(“《申述規則》”)所訂定的申述規定。 

 

 

背景 

 

檢討存款保障計劃 

 

2. 存保會是一個法定機構，於2004年根據《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第581章)(“《存保條例》”)成立，負責管理香港存款保障計劃(“存

保計劃”)的運作。設立存保計劃的目的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向存戶就其

存放於屬存保計劃的成員銀行(“計劃成員”)的存款作出補償及協助維

持香港銀行體系的穩定。現時，存保計劃向每名存款人提供的存款保障

上限為十萬港元。 

 

3. 《申述規則》於2006年5月由存保會制訂及發布，並於同年9月

25日，即存保計劃開始之日起生效。《申述規則》規管計劃成員就其成員

資格及其金融產品是否受到保障應作出的申述。《申述規則》旨在協助公

眾辨別受存保計劃保障與及不受其保障的金融產品，讓他們可以作出知

情的投資決定。  

 

4. 因應自 2007 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及本地金融市場的相

關發展，以及自 2006 年開始營運存保計劃以來所得的經驗，存保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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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完成對存保計劃的檢討，並就檢討結果分兩個階段進行了公眾諮

詢。 

 

5. 檢討結果顯示，香港存保計劃現有的設計特點，已大致符合國

際的最佳做法。然而，該檢討指出存保計劃有一些地方可予以改善，以

配合國際及本地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特別是滿足公眾對獲得更佳和更

清晰的存款保障的更高期望。 

 

6. 為實施檢討得出的改善建議，《存保條例》和《申述規則》需

要作出修訂。《2010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例》(“《修訂條

例》”）亦因此而制定。《修訂條例》涵蓋的改善建議，包括把存保計

劃的保障額上限由現時每名存款人十萬港元提高至五十萬港元；把用作

抵押的存款納入保障範圍；及引入減低成本的措施，以避免銀行把成本

轉嫁給存戶，《修訂條例》將於2011年1月1日起生效。此外，《修訂條

例》亦同時修訂《存保條例》第51(1)(d)條(包括存保會訂立規則的權力)

的相關條文，賦予存保會制訂法規的權力，以修訂《申述規則》，從而

實施檢討就存保計劃申述規定作出的改善建議。 

 

 

改善存保計劃的申述 

 

7. 檢討就《申述規則》作出的主要改善建議包括： 

 

(a) 剔除計劃成員可就每個賬戶發出非受保障存款的通知

(“負面披露”)和取得客戶確認的選擇(換言之，計劃

成員須按每宗交易作出負面披露)，但自動續期的交

易、與機構客戶的交易和存放於支付戶口以作交易結

算的款項則除外； 

 

(b) 規定計劃成員作正面披露，即透過結單、銀行大堂的

告示及以個別賬戶或個別交易為基礎所作出的披露，

通知存戶哪些存款符合存保計劃的保障資格； 

 

(c) 增訂對披露聲明顯眼程度的要求； 

 

(d) 限制計劃成員對「結構性存款」一詞的使用，以免受

保障存款被誤為非受保障存款；以及 

 

(e) 規定計劃成員須以指定形式及於指定時間內回應客戶

提出有關其存款是否受保障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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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反映將於2011年1月1日起生效的存保計劃的新保障上限，所有

關於存保計劃保障上限的提述，須一律由每名存款人的十萬港元改為五

十萬港元。 

 

8. 上文第 7 段所列的改善建議，除(d)項以外，預定與《修訂條

例》中的改善建議同步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至於改善建議(d)項

則預定於 201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讓計劃成員有足夠的時間對它們的產

品命名系統作相關的變更。 

 

 

《修訂規則》 

 

9. 《修訂規則》是以修訂《申述規則》的方式，實施第 7 段所提

出改善申述規定的建議。 

 

10. 《修訂規則》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第 6 及 7 條修訂《申述規則》第 3 及 4 條，把有關存

保計劃保障上限的提述由每名存款人十萬港元改為五

十萬港元； 

 

(b) 第 11 條在《申述規則》中加入新的第 6A 至 6E 條，以

規定計劃成員由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按每宗交易就非受

保障存款作出負面披露，但自動續期的交易、與機構

客戶的交易和存放於支付戶口以作交易結算的款項則

除外。此外，計劃成員對「結構性存款」一詞的使用

亦受規限； 

 

(c) 第 12 條在《申述規則》中加入新的第 6F 至 6K 條，以

規定計劃成員就存放或將接納的符合保障資格的存款

作出正面披露； 

 

(d) 第 15 條在《申述規則》中加入新的第 7A 條，以規定

計劃成員以指定形式及於指定時間內回應存戶提出有

關其存款是否受保障的查詢；以及 

 

(e) 第 17 條在《申述規則》中加入新的第 7B 條，為按

《申述規則》所作出的申述定下標準，確保有關披露

顯眼和易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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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11. 《修訂規則》將於 2010 年 10 月 15 日刊憲，並將於 2010 年 10

月 20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修訂規則》將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但第 6E 條 (有關限制計劃成員對「結構性存款」一

詞的使用)則於 201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建議的影響 

 

12. 《修訂規則》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修訂

規則》對生產力、環境、財政、可持續發展及公務員均沒有影響。《修

訂規則》所提出的修訂建議，不會影響《存保條例》和《申述規則》現

有的約束力。 

 

13. 對於經濟影響方面，《修訂規則》將可使存戶對存保計劃的保

障範圍有更清晰的了解，從而讓存戶作出知情的投資決定及減低計劃成

員與其客戶發生爭議的可能性。然而，這些好處可能帶來規管和遵例成

本的增加。 

 

 

公眾諮詢 

 

14. 存保會為第二階段檢討提出改善存保計劃申述規定的建議進行

了廣泛的公眾諮詢。存保會積極接觸了有關各方，包括業界團體、法定

諮詢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和專業團體，以徵詢他們對有關改善建議的

範疇的意見。存保會已透過其網站公布所得的意見及其對有關意見的回

應。整體而言，諮詢結果顯示，改善建議獲得被諮詢團體的廣泛支持。

此外，根據《存保條例》第51條1，存保會已就《修訂規則》諮詢香港銀

行公會和財政司司長，並己妥善處理所得的意見。 

 

15. 存保會已於2010年2月1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簡介

檢討存保計劃的進展，包括改善存保計劃申述規定的建議，委員均支持

改善建議。 

 

 

宣傳安排 

 

                                                 
1   根據《存保條例》第 51 條，存保會可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及香港銀行公會後訂立《申述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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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存保會會去信通知各計劃成員有關的修訂。 

 

 

查詢 

 

17. 如對本參考摘要有任何查詢，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財經事務)李秀鳳女士(電話:2529 0121)或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副總裁(營運)梁靜嫻女士(電話:2878 8280)聯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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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第 1 條 1 

 

《2010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
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根據《存款保障計劃條例》(第 581 章)第 51 條在

諮詢財政司司長及香港銀行公會後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2. 修訂《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
述)規則》 

《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
規則》(第 581 章，附屬法例 A)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 3 至

19 條。 

3. 加入第 1部標題 

在第 1 條之前 — 

加入 

“第 1部 

導言”。 

4. 修訂第 2條(釋義) 

 (1) 第 2 條 — 

將該條重編為第 2(1)條。 

 (2) 在第 2(1)條之後 — 

加入 



《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第 5 條 2 

 
 “(2) 在本規則中，凡提述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須

解釋為存放於計劃成員的以任何貨幣為單位的存款，但

不包括本條例附表 1 第 1(a)、(aa)、(b)、(c)或(d)條指明

的存款。”。 

5. 加入第 2部標題 

在第 2 條之後 — 

加入 

“第 2部 

就存保計劃成員資格作出的披露”。 

6. 修訂第 3條(成員標誌的展示) 

第 3(2)(c)(ii)條，在“受保障存款”之後 — 

加入 

“或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7. 修訂第 4條(廣告內的成員申述) 

 (1) 第 4(1)(b)(ii)條，在“受保障存款”之後 — 

加入 

“或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2) 第 4(2)(b)條 — 

廢除 

“HK$100,000” 

代以 

“HK$500,000”。 



《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第 8 條 3 

 
 (3) 第 4(3)條 — 

廢除 

“受保障存款的” 

代以 

“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的”。 

8. 加入第 3部標題 

在第 4 條之後 — 

加入 

“第 3部 

就不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作出的披露”。 

9. 修訂第 5 條(就在本規則的生效日期前提供的金融產品作出的披
露) 

 (1) 第 5 條，標題 — 

廢除 

“本規則的生效日期” 

代以 

“2006年 9月 25日”。 

 (2) 第 5(1)(a)條 — 

廢除 

“本規則的生效日期” 

代以 

“2006 年 9 月 25 日”。 



《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第 10 條 4 

 
 (3) 第 5(1)(b)條 — 

廢除 

“生效”。 

 (4) 第 5(2)條 — 

廢除 

“本規則的生效日期後” 

代以 

“自 2006 年 9 月 25 日起計”。 

10. 修訂第 6 條(就在本規則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提供的金融產品作
出的披露) 

 (1) 第 6 條，標題 — 

廢除 

“本規則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代以 

“2006年 9月 25日或之後但在 2011年 1月 1日之前”。 

 (2) 第 6(1)條 — 

廢除 

“本規則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代以 

“2006 年 9 月 25 日或之後但在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 

 (3) 第 6(5)條，英文文本 — 

廢除 

“in which” 



《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第 11 條 5 

 
代以 

“by which”。 

11. 加入第 6A至 6E條 

在第 6 條之後 — 

加入 

 “6A. 就在 2011年 1月 1日或之後提供的金融產品作出的披露 

 (1) 如任何計劃成員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提供的金融

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但在任何廣告、推廣資料或文件

(不論是以電子、電訊或其他方式發布的)中被描述為存

款，則本條適用。 

 (2) 凡有關金融產品是不記名票據，有關計劃成員須在有關

不記名證書內載列一項陳述，述明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

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 

 (3) 除第 6B、6C 及 6D 條另有規定外，凡有關金融產品並

非不記名票據，有關計劃成員須在任何人投資於該金融

產品之前 — 

 (a) 如該金融產品是藉電話、電子郵件傳送或透過互

聯網向該人提供 — 

 (i) 按照第(4)(a)款規定，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

非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及 

 (ii) 取得該人按照第(4)(b)款規定就該通知作出的

確認；或 

 (b) 如該金融產品是藉任何其他方式向該人提供 — 

 (i) 按照第(5)(a)款規定，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

非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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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取得該人按照第(5)(b)款規定就該通知作出的

確認。 

 (4) 根據第(3)(a)款發出的通知 — 

 (a) 須 — 

 (i) 符合第 7B(1)條的規定；或 

 (ii) 採用與提供有關金融產品的方式相同的方式

發出；及 

 (b) 須由有關的人 — 

 (i) 以書面形式確認該人已接獲並明白該通知；

或 

 (ii) (如該通知以非書面的方式發出)採用發出該

通知的方式，確認該人已接獲並明白該通

知。 

 (5) 根據第(3)(b)款發出的通知 — 

 (a) 須符合第 7B(1)條的規定；及 

 (b) 須由有關的人以書面形式確認該人已接獲並明白

該通知。 

 (6) 在本條中 — 

金融產品 (financial product)不包括本條例附表 1 第 1(e)、
(f)、(g)或(h)條指明的存款。 

 6B. 如金融產品自動再次投資則無須作出披露 

 (1) 在以下情況下，計劃成員無須在某人投資於第 6A(3)條
提述的金融產品之前，根據該條就該金融產品向該人發

出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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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該項投資(現行投資)是該人在緊接現行投資之前於

該金融產品的投資(上次投資)在到期時的自動再次

投資(不論該項上次投資是否亦是該人在緊接上次

投資之前於該金融產品的較早的投資或一系列投

資中的最後一項投資在到期時的自動再次投資)； 

 (b) 如 — 

 (i) 該人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作出該項上

次投資或作出該項較早的投資或該系列中的

任何投資，而該計劃成員已在該人作出該項

投資之前，根據第 6A(3)條通知該人該金融

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

障，並會在該項投資自動再次投資的情況

下，維持如此； 

 (ii) 該人已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或之後但在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作出該項上次投資或作出

該項較早的投資或該系列中的任何投資，而

該計劃成員已在該人作出該項投資之前，根

據第 6(3)條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

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並已按照第

6(5)或(6)(b)條規定，作出確認的要求；或 

 (iii) 該人已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之前，作出該項

上次投資或作出該項較早的投資或該系列中

的任何投資，而該計劃成員已根據第 5(2)條
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亦不

受存保計劃保障；及 

 (c) (如該計劃成員已如(b)(i)段提述般根據第 6A(3)條
通知該人)該人已按照第 6A(4)(b)或(5)(b)條規定，

確認自己已接獲並明白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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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1)款中提述有關金融產品的上次投資的自動再次投

資，須解釋為無須為以下項目自動再次投資而尋求有關

的人的進一步指示，而將以下項目作出再次投資 — 

 (a) 該項上次投資，或該項上次投資的一部分； 

 (b) 該項上次投資累算的利息或自該項上次投資收到

的溢價，或如此累算的利息或如此收到的溢價的

一部分；或 

 (c) 該項上次投資及如此累算的利息或如此收到的溢

價的總額，或該總額的一部分， 

而對該金融產品的較早的投資或一系列投資的自動再次

投資，亦須據此解釋。 

 6C. 如投資於金融產品的人並非自然人則無須作出披露 

在以下情況下，計劃成員無須在某人投資於第 6A(3)條提述

的金融產品之前，根據該條就該金融產品向該人發出通知 — 

 (a) 該人並非自然人，而不論該人是公司、合夥、獨

資經營或其他實體； 

 (b) 該人已於該計劃成員維持帳戶，而將以該帳戶投

資於該金融產品； 

 (c) 如 — 

 (i) 該人曾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以該帳戶

對該金融產品作出另一項投資，而該計劃成

員已在該人作出該另一項投資之前，根據第

6A(3)條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

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 

 (ii) 該人曾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或之後但在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以該帳戶對該金融產品作

出另一項投資，而該計劃成員已在該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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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另一項投資之前，根據第 6(3)條通知該人

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

劃保障，並已按照第 6(5)或(6)(b)條規定，作

出確認的要求；或 

 (iii) 該人曾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之前，以該帳戶

對該金融產品作出另一項投資，而該計劃成

員已根據第 5(2)條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非

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 

 (d) (如該計劃成員已如(c)(i)段提述般根據第 6A(3)條
通知該人)該人已按照第 6A(4)(b)或(5)(b)條規定，

確認自己已接獲並明白該通知；及 

 (e) 該計劃成員每年至少一次藉書面、電話、電子郵

件傳送或透過互聯網向該人發出通知，通知該人

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

障。 

 6D. 如為付款而投資於金融產品則無須作出披露 

在以下情況下，計劃成員無須在某人投資於第 6A(3)條提述

的金融產品之前，根據該條就該金融產品向該人發出通知 — 

 (a) 該人已於該計劃成員維持帳戶，而將以該帳戶投

資於該金融產品； 

 (b) 投資於該金融產品的款項，將用作就該計劃成員

提供予該人的任何銀行或金融服務付款； 

 (c) 如 — 

 (i) 該人曾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以該帳戶

對該金融產品作出另一項投資，而該計劃成

員已在該人作出該另一項投資之前，根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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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3)條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

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 

 (ii) 該人曾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或之後但在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以該帳戶對該金融產品作

出另一項投資，而該計劃成員已在該人作出

該另一項投資之前，根據第 6(3)條通知該人

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

劃保障，並已按照第 6(5)或(6)(b)條規定，作

出確認的要求；或 

 (iii) 該人曾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之前，以該帳戶

對該金融產品作出另一項投資，而該計劃成

員已根據第 5(2)條通知該人該金融產品並非

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障； 

 (d) (如該計劃成員已如(c)(i)段提述般根據第 6A(3)條
通知該人)該人已按照第 6A(4)(b)或(5)(b)條規定，

確認自己已接獲並明白該通知；及 

 (e) 該計劃成員每年至少一次藉書面、電話、電子郵

件傳送或透過互聯網向該人發出通知，通知該人

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亦不受存保計劃保

障。 

 6E. 將金融產品描述或申述為結構性存款 

 (1) 如計劃成員所提供的任何金融產品不屬本條例附表 1 第

2A 條所指者，該計劃成員不得將該金融產品描述為結

構性存款，亦不得以顯示或能夠合理地解釋為顯示該金

融產品屬結構性存款的其他方式，就該金融產品作出申

述。 

 (2) 凡計劃成員在 2011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任何時間提供任

何金融產品，而該金融產品被描述為結構性存款，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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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或能夠合理地解釋為顯示該金融產品屬結構性存款

的申述就該金融產品而作出，本條並不就該金融產品而

具有效力。”。 

12. 加入第 4部 

在第 6E 條之後 — 

加入 

“第 4部 

就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作出的披露 

 6F. 展示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類別的通知 

 (1) 計劃成員須按照第(2)及(3)款展示通知，通知公眾屬何

類別的在緊接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存放於該計劃成員

的存款自該日期起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 

 (2) 第(1)款中提述的通知須在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計的最

少 60 日期間藉以下方式，在計劃成員的每個有關營業

地點展示，而 — 

 (a) 展示方式須合理地能讓任何進入該地點的人看見

該通知；及 

 (b) 如該計劃成員並非唯一在該有關營業地點的地址

經營業務的人，則該通知展示的位置及方式，須

令任何進入該地點的人按理應可察覺該通知只適

用於該計劃成員，而非其他任何人。 

 (3) 根據本條展示的通知須符合第 7B(2)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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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G. 就在緊接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存放的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

格的存款作出的披露 

 (1) 在以下情況下，本條適用 — 

 (a) 任何人在緊接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於計劃成員

存款，而該筆存款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存

保計劃保障資格；及 

 (b) 存款結單或存放該筆存款的帳戶的結單，將會在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計的 90 日內，向該人發

出。 

 (2) 除第 6K 條另有規定外，計劃成員須 — 

 (a) 在任何上述存款或帳戶結單中；或 

 (b) 在將會在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計的 90 日內，向

有關的人另外發出的通知中， 

按照第(3)款，通知該人該筆存款屬符合存保計劃保障

資格的存款。 

 (3) 根據第(2)款發出的通知須符合第 7B(1)條的規定。 

 6H. 就在或將會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存入的符合存保計劃
保障資格的存款作出的披露 

 (1) 如任何人在或將會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存入的存

款，屬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本條適用。 

 (2) 除第 6I、6J 及 6K 條另有規定外，如有關的人 — 

 (a) 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於有關計劃成員開立

帳戶，而有關存款將會存入該帳戶，該計劃成員

須在該人開立該帳戶之前，或在自該人開立該帳

戶當日起計的 30 日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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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如該帳戶是藉電話、電子郵件傳送或透過互

聯網開立)按照第(3)款，通知該人將會存入

該帳戶的存款屬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

款；或 

 (ii) (如該帳戶是藉任何其他方式開立)按照第(5)
款，通知該人將會存入該帳戶的存款屬符合

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或 

 (b) 在或將會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於該計劃成員

存入存款，該計劃成員須在該人存入該筆存款之

前，或在自該人存入該筆存款當日起計的 30 日

內 — 

 (i) (如該筆存款是藉或將會藉電話、電子郵件傳

送或透過互聯網存入)按照第(4)款，通知該

人該筆存款屬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

款；或 

 (ii) (如該筆存款是藉或將會藉任何其他方式存

入)按照第(5)款，通知該人該筆存款屬符合

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3) 根據第(2)(a)(i)款發出的通知須 — 

 (a) 符合第 7B(1)條的規定；或 

 (b) 採用與開立帳戶的方式相同的方式發出。 

 (4) 根據第(2)(b)(i)款發出的通知須 — 

 (a) 符合第 7B(1)條的規定；或 

 (b) 採用與存入或將會存入存款的方式相同的方式發

出。 

 (5) 根據第(2)(a)(ii)或(b)(ii)款發出的通知須符合第 7B(1)條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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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I. 存款如屬自動續期則無須作出披露 

 (1) 在以下情況下，計劃成員無須就某人存入或將會存入的

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根據第 6H(2)(b)條向該

人發出通知 — 

 (a) 該筆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現行存款)是該

人在緊接現行存款之前存入的符合存保計劃保障

資格的存款(上次存款)在到期時的自動續期(不論

該筆上次存款是否亦是該人在緊接上次存款之前

存入的較早的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或一

系列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中的最後一筆

存款在到期時的自動續期)；及 

 (b) 該計劃成員已就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存入的

該筆上次存款或該筆較早的存款或該系列中的任

何存款，根據第 6H(2)(b)條通知該人該筆上次存

款或該筆較早存款或該系列中的該筆存款符合存

保計劃保障資格。 

 (2) 第(1)(a)款中提述上次存款的自動續期，須解釋為無須

為以下項目自動續期而尋求有關的人的進一步指示，而

將以下項目作出自動續期 — 

 (a) 該筆上次存款，或該筆上次存款的一部分； 

 (b) 該筆上次存款累算的利息或自該筆上次存款收到

的溢價，或如此累算的利息或如此收到的溢價的

一部分；或 

 (c) 該筆上次存款及如此累算的利息或如此收到的溢

價的總額，或該總額的一部分， 

而較早的存款或一系列存款的自動續期，亦須據此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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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J. 如已就存款發出通知則無須作出披露 

在以下情況下，計劃成員無須就某人存入或將會存入的符合

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根據第 6H(2)(b)條向該人發出通

知 — 

 (a) 該人於該計劃成員維持帳戶，而該筆存款已存入

或將會存入該帳戶；及 

 (b) 該計劃成員 — 

 (i) 已根據第 6H(2)(a)條通知該人將會存入該帳

戶的存款屬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ii) 已根據第 6H(2)(a)條通知該人另一筆將會存

入該帳戶的存款(所屬類別與已存入或將會存

入該帳戶的存款相同者)屬符合存保計劃保障

資格的存款； 

 (iii) 已根據第 6H(2)(b)條就另一筆已存入該帳戶

的存款(所屬類別與已存入或將會存入該帳戶

的存款相同者)通知該人該另一筆存款屬符合

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iv) (如該人已在緊接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在

該帳戶存放另一筆存款，而該另一筆存款所

屬類別與已存入或將會存入該帳戶的存款相

同)除第(v)節另有規定外，已在本身根據第

6F 條展示的通知中，指明該另一筆存款所屬

類別；或 

 (v) (如該人已在緊接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在

該帳戶存放另一筆存款，而該另一筆存款所

屬類別與已存入或將會存入該帳戶的存款相

同，且該另一筆存款的結單或該帳戶的結單

將會根據第 6G(1)(b)條發出)已根據第 6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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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通知該人該另一筆存款屬符合存保計劃保

障資格的存款。 

 6K. 如存款是為外匯基金帳戶持有或由豁除人士持有則無須作出
披露 

如某人存放、存入或將會存入的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

款有以下情況，計劃成員無須就該筆存款根據第 6G(2)或
6H(2)(a)或(b)條向該人發出通知 — 

 (a) 為或將會為外匯基金帳戶持有；或 

 (b) 由或將會由本條例附表 1 第 3 條界定的豁除人士

持有。”。 

13. 加入第 5部標題 

在第 6K 條之後 — 

加入 

“第 5部 

其他披露規定”。 

14. 修訂第 7條(在存款不再受存保計劃保障時作出的披露) 

 (1) 第 7(1)條 — 

廢除 

“受保障存款於” 

代以 

“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於”。 

 (2) 第 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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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第(2)款 

代以 

 “(2) 根據第(1)款發出的通知須 — 

 (a) 符合第 7B(1)條的規定；及 

 (b) 由有關的人以書面形式確認該人已接獲並明白該

通知。”。 

 (3) 第 7(3)(a)條 — 

廢除 

“受保障存款” 

代以 

“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4) 第 7(3)(b)條 — 

廢除 

在“服務”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有關連的情況下，變更該人或該計劃成員就該筆存款所享

有的權利或承擔的法律責任，以致該筆存款不再是符合存保

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15. 加入第 7A條 

在第 7 條之後 —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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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A. 要求提供存款是否受存保計劃保障的資料 

 (1) 如任何計劃成員在 201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提供的金融

產品在任何廣告、推廣資料或文件(不論是以電子、電

訊或其他方式發布的)中被描述為存款，則本條適用。 

 (2) 凡有關計劃成員收到持有有關金融產品的人提出要求，

要求確認該金融產品是否受存保計劃保障 — 

 (a) 如該要求以口頭提出，該計劃成員須按照第(3)
款，在以下時限之內以口頭或書面答覆 — 

 (i) (如屬口頭答覆)在收到該要求當日之後的 5
個營業日內；或 

 (ii) (如屬書面答覆)在收到該要求當日之後的 10
個營業日內；或 

 (b) 如該要求以書面或以電子、電訊或其他方式提

出，該計劃成員須按照第(3)款，在收到該要求當

日之後的 10 個營業日內以書面答覆。 

 (3) 根據第(2)款作出的答覆須通知有關的人 — 

 (a) (如有關金融產品屬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該金融產品屬上述存款；或 

 (b) (如屬任何其他情況)該金融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及

不受存保計劃保障。 

 (4) 在本條中 — 

營業日 (business day)指不屬以下任何日子的日子 — 

 (a) 星期六； 

 (b) 公眾假期；及 

 (c)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71(2)條界定的烈

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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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加入第 6部標題 

在第 7A 條之後 — 

加入 

“第 6部 

雜項”。 

17. 加入第 7B條 

在第 8 條之前 — 

加入 

 “7B. 根據本規則發出或展示通知的規定 

 (1) 關於第 6A(4)(a)(i)或(5)(a)、6G(3)、6H(3)(a)、(4)(a)或
(5)或 7(2)(a)條所提述的通知的規定如下 — 

 (a) 該通知須採用書面形式； 

 (b) 該通知須屬清晰可讀的印本；及 

 (c) 如該通知載於結單或任何其他文件 — 

 (i) 該通知的顯眼程度，不得低於該結單或文件

其餘的文字；及 

 (ii) (如屬根據第 6A(3)(a)或(b)條發出的通知)如
該結單或文件分為章、部、條或用其他標題

分開段節，該通知須在該結單或文件中的一

個獨立的、關於存款及金融產品的受保障地

位的章、部、條或標題下顯示，而該獨立的

章、部、條或標題及(如有編號)其編號須在

結單或文件中的目錄 (如有的話 )中清楚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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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於第 6F(3)條所提述的通知的規定如下 — 

 (a) 該通知須採用書面形式；及 

 (b) 該通知須以清晰可讀的中文及英文印出。”。 

18. 修訂第 8條(罪行) 

第 8 條，在“或 7(1)”之前 — 

加入 

“、6A(2)或(3)”。 

19. 取代附表 

附表 — 

廢除附表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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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 2 及 3 條] 

成員標誌 

”。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主席 

2010 年  月  日 

 

 



《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的申述)(修訂)規則》 
  
註釋 
第 1 段 22 

 

註釋 

本規則修訂《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

品的申述)規則》(第 581 章，附屬法例 A)(主體規則)，以反映存

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下的保障上限，按《2010 年存款保障計劃

(修訂)條例》(2010 年第 11 號)規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由

$100,000 增加至$500,000，及就與計劃成員提供的金融產品的受

保障地位有關的進一步披露規定訂定條文。 

2. 本規則尤規定計劃成員須讓公眾知悉計劃成員接受的合資格存款

受存保計劃保障，新的最高保障額為每名存款人$500,000。主體

規則指明的成員標誌上的資料亦據此更新。 

3. 本規則修訂主體規則中就對被描述為存款的金融產品(金融產品)
但並非受存保計劃保障者的披露的規定。基本上，計劃成員須在

某人投資於計劃成員提供但並非受存保計劃保障的金融產品之前

通知該人並取得該人的確認。該通知須顯眼及遵從本規則指明的

規定。如計劃成員違反上述披露規定，即屬犯罪。 

4. 然而，在以下情況，計劃成員無需要在某人投資於有關金融產品

之前發出通知 — 

 (a) 於該金融產品的投資為上次投資的自動再次投資； 

 (b) 該人並非自然人(不論是公司、合夥、獨資經營或其他

法律實體)；或 

 (c) 投資於該金融產品的款項是用作就任何銀行或金融服務

的付款。 

5. 此外，除非某金融產品屬《存款保障計劃條例》(第 581 章)(主體
條例)附表 1 第 2A 條所指者，否則計劃成員不得將該金融產品描

述為結構性存款(即主體條例附表 1 第 1 條所指明的不受存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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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者)。但本限制並不影響在 2011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任何時間

已被描述為結構性存款的任何金融產品。 

6. 另一方面，本規則訂立新條文，規定計劃成員在其有關營業地點

展示通知，通知公眾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在緊接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前存放於計劃成員並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的類別。

就任何人存放於計劃成員的現有存款而言，如該現有存款符合存

保計劃保障資格，及存款結單或持有該筆存款的帳戶的結單(銀行
結單)將會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的 90 日內向該人發出，該計劃成

員須通知該人。該計劃成員亦將須在某人開立帳戶或存入符合存

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之前，或在自開立帳戶或存入該筆存款的

日期起計的 30 日內通知該人。該通知須顯眼及符合本規則指明的

規定。除受保障存款(主體條例第 2(1)條界定者)外，任何如非為

外匯基金(主體條例第 2(1)條界定者)帳戶持有或由主體條例附表 1
第 1 條所指明的豁除人士(主體條例附表 1 第 3 條界定者)持有或為

該等豁除人士持有則會屬受保障存款的存款，須為此等披露規定

的目的視為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7. 然而，在以下情況，計劃成員無需要就某人已存入或將會存入的

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發出通知 — 

 (a) 該筆存款為上次存款的自動續期； 

 (b) 該筆存款已存入或將會存入維持於計劃成員的帳戶，而

關於該筆存款或另一筆已存入或將會存入的相同類別的

存款符合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通知已發出；或 

 (c) 該筆存款為外匯基金帳戶持有或由豁除人士持有。 

8. 計劃成員亦須於指明的時限內，答覆持有該計劃成員提供的金融

產品的人提出的、確認該金融產品是否受存保計劃保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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